附件
群众（或企业）申请事项办理流程图
	区政府办收到群众（或企业）邮寄的信件或材料。

	

	区政府办（机要室）予以签收、编号和登记，制作阅办单，并与材料（或信件）、邮寄凭证一并装订。

	

	呈送区政府办主任或副主任，提出拟办意见。

	

	呈送区政府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阅批。

	

	按照区政府领导的批示要求，由区政府办公室（机要室）于批示当日转交承办单位办理。

	

	承办单位自接办之日起5日个工作日内，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区政府。遇有特殊或复杂情况可申请延期至10个工作日。

	

	属承办单位法定职责的，务必于接办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将调查处理情况向群众（或企业）回复。不属于承办单位法定职责的，要于接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群众（或企业）说明或告知解决途径。




